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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执行和解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2023 年 5 月 22 日，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光圆

成”）与自然人洪某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债权债务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8）。原告洪某与被告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光圆成、

周晓光、虞云新等的民间借贷纠纷案，诉讼金额为 16223.01 万元，请求判令新

光圆成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0-073）。公司收到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19】浙

07 民初 463 号），对此案件进行判决。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股

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4）。公司收到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的执行裁定书（【2021】浙 07 执 615 号），公司持有的部分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

司股权被冻结。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4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1）。公司收到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

（【2021】浙 07 执 615 号之一），法院裁定（2021）浙 07 执 615 号案件终结执行。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3-015）。公司收到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及执行裁定

书（2022）浙 07 执恢 82 号，洪某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金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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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门新会新华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4.9%的股权。

2023 年 3 月 9 日，江门新会新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9%的股权拍卖成

交价为 4320000 元。

二、和解情况

根据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19】浙 07 民初 463 号）

判决内容：一、确认原告洪某对被告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享有债权

153336986.3 元（含本金 12000 万元、利息 33336986.3 元）；二、被告虞云新、

周晓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对本判决第一项债务向原告洪某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扣除洪某在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破产程序中可受偿部分）；三、被告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对本判决第一项债

务在借款本金 12000 万元范围内向原告洪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扣除洪某在新光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破产程序中可受偿部分）。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

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追偿。四、对于本判决第一项新光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尚欠洪某的债务，由被告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5 日内对新光控股公司不能偿还洪某的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洪某同意，新光圆成除去股权拍卖款项另行承担 14000000 元整之后，其他

赔偿责任免除。但是，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股权拍卖价款的分配方案导

致洪某无法全额获得该拍卖价款（扣除评估费、执行费等费用后的金额）的，洪

某依据分配方案取得的款项与上述股权拍卖价款（扣除评估费、执行费等费用后

的金额）的差额部分由新光圆成承担，新光圆成在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股权

拍卖价款出具分配方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至洪某的收款账户。

新光圆成支付上述款项后，主债务人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相应减少。

三、履行方式

新光圆成现金汇款至洪某指定账户。新光圆成承诺在 2023 年 5 月 31 日前

支付 800 万元（大写：捌佰万元整），2023 年 6 月 20 日前支付 600 万元（大写：

陆佰万元整）。

四、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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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解协议全面履行后，将减少公司违规担保债务，增加控股股东资金占用。

公司将及时申报债权，并督促控股股东履行还款义务。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公司的信息披露将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刊登，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在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中披露的风险因

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3 日


